关于评选2013年度
学生优秀共产党员的通知

各学院分党委、党总支：

根据青农大党办发〔2013〕39号文件《关于做好2013年度总结评选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评选学生优秀共产党员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 

各学院分党委、党总支中正式学生党员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1、能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自觉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，模范地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校党委的决议，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，政治素质高，自觉维护学校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。

2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热心为同学服务，团结同学，顾全大局，能正确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，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。

3、学习目的明确，学习态度端正，成绩优秀，综合素质高，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在上一年度获得国家、省政府奖学金或学校二等及以上优秀学生奖学金，研究生在上一年度获二等及以上优秀奖学金。

4、自觉履行党员义务，正确行使党员权利，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和学校各项规定，党性意识强，积极参加支部组织生活，按时缴纳党费，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敢于同危害集体、群众利益的行为作斗争。
5、积极承担学生干部等社会工作，较好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和党支部布置的各项任务。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成绩突出，本专科学生获校级以上奖励或荣誉称号。 
三、推选名额分配及报送要求 
1、全校共推选23名候选人。其中，动物科技学院、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、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、经济与管理学院分党员各推选2人，其他学院（含海都学院）各推选1人。

2、各学院分党委、党总支将推荐报告、青岛农业大学学生优秀党员推荐表（见附件）、2000字左右个人事迹材料各1份分别以书面和电子文本形式于12月23日前报送党委学工部（地点：润兴三楼学工大厅，邮箱：xgbjyk@163.com）。 

3、党委学工部审核，并报党委组织部进行公示。 

四、评选要求 

各学院分党委、党总支要高度重视本次学生优秀党员的评选工作，严格按照分配名额，坚持自下而上的原则，充分发扬民主，防止形式主义，做到公开、公正。要通过此次评选，树立先进典型，发挥学生党员在广大学生中的模范带头作用，齐心协力，团结奋斗，为学校的新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。 

附件：青岛农业大学学生“优秀共产党员”推荐表
学生工作部
2013年12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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